
 

附錄十 

清華大學關於教職工隊伍人員補充實行公開招聘的辦法 

經一九九二∼一九九三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 

（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九日）  

做好人員補充工作，對教職工隊伍建設是十分重要的。各單位要從隊伍長遠建設、 形

成合理結構的全局出發制定人員補充計畫報學校同意後，認真選擇全面素質好、層次合適的

人員補充教職工隊伍。為保證進人質量，所需人員應廣開渠道，一般按照“公開招聘、全面

考核、擇優錄用”的原則進行招聘。  

一、公開招聘的辦法 

1. 各單位所需人員的崗位、人數、招聘範圍、招聘方式，須報學校審批。  

2. 招聘資訊由人事處匯總公佈。  

3. 由學校或招聘單位組織的招聘考核小組，對應聘人員從德、智、體諸方面進行全面

考核，嚴格掌握標準。  

4. 招聘要堅持擇優錄用的原則，確定人選時要有足夠的選擇餘地。  

二、公開招聘後錄用人員的審批許可權 

1. 錄用外校應屆畢業生，用人單位必須將考核情況和單位意見（附畢業生材料）報人

事處審批。  

2. 錄用留學回國博士或博士後出國人員，用人單位交其考核材料和單位意見報人事處

審核，由主管人事的副校長審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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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調入人員如對學校無住房要求的，用人單位將其考核材料及單位意見報人事處審

核，由主管人事的副校長審批。  

4. 上述⒈⒉⒊條以外的人員錄用審批許可權仍維持不變。  

三、應注意的問題 

1. 招聘畢業生應在學校通知的期限內完成，招聘畢業生計畫數一般不得突破，招聘畢

業研究生的計畫數一般不可隨意改為招聘本科畢業生，畢業生中同等條件下優 

先錄用北京生源的畢業生；  

2. 儘量避免錄用造成兩地分居的人員；  

3. 應聘人員若系校內教職工親屬，應注意實行親屬回避；  

4. 京外調幹人員一般應有副高級職務，年齡一般應在五十歲以下。確有特殊專長的年

齡可適當放寬。  

四、新進校的教職工一律簽訂《清華大學聘任合同書》，聘期三至五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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